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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83001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2段132
號
承辦單位：高中職教育科
承辦人：王景緯
電話：07-7995678分機3023
傳真：07-7406580
電子信箱：jing4508@kcg.gov.tw

受文者：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8月20日
發文字號：高市教高字第113362693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四 (57208423_11336269300A0C_ATTCH10.pdf、

57208423_11336269300A0C_ATTCH11.pdf、57208423_11336269300A0C_ATTCH12.
odt、57208423_11336269300A0C_ATTCH13.odt、
57208423_11336269300A0C_ATTCH15.odt、57208423_11336269300A0C_ATTCH14.
odt、57208423_11336269300A0C_ATTCH16.odt、
57208423_11336269300A0C_ATTCH17.odt、57208423_11336269300A0C_ATTCH18.
odt)

主旨：函轉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113年單親培力計畫申請事

宜，請貴校轉知符合資格學生依限提出申請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（以下簡稱教育部國教署）

113年8月15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130092564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本計畫第二階段受理申請時間為113年9月7日（星期六）起

至113年10月6日（星期日）止，請貴校惠予轉知單親家長

提出申請，如有相關問題，請逕洽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

署委託辦理單位：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（聯

絡人及電話：許小姐，02-2321-2100轉119）。

三、旨揭計畫相關資料可於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網站（網

址：https://www.sfaa.gov.tw/SFAA/Pages/List.aspx?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1130820

*11370828900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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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odeid=768）及婦女聯合網站動態看板補助宣導網頁（網

址：https://www.iwomenweb.org.tw/index.html）下載，

如學生有申請需求，可提醒學生上網瀏覽。

四、檢附教育部國教署來函影本、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來

函影本、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單親培力計畫相關資料

各1份供參（如附件）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高中職(含國私立學校)
副本：本局高中職教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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